
                      

基督教香港浸信教會服務中心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Service Centre 

香港浸信教會 1988年設立（Established in 1988 by the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家庭會員（兩代家庭、其中一位子女必需 17 歲或以下）申請表 
申請者需知︰ 

(1) 本表格上的資料，祇作本會服務統計及記錄之用。 
(2) 申請者填妥申請表後，連同會員費港幣 60 元（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交回本中心辦理手續。 
(3) 申請者需遵守本會「會員守則」（見附頁）。 
(4) 所有活動一經報名後，不得要求退回款項或更換參加者。（本中心接受參加者所已報的活動或班組費用轉往參與其它

活動或班組費用的安排，惟有關轉班手續需於活動或班組舉行最少一星期前辦理，轉換活動或班組需繳交行政費$30，
以每項活動計算 )。 

(5) 各參加者須遵守本中心內一切守則，愛護公物，尊重工作人員或導師；屢勸不改者本中心可終止其上課的權利，一切

費用恕不退還，如有損壞任何公物則須照價賠償。 
(6) 本中心可能在各參加者參與小組 / 活動過程中被拍照，日後用於本會網頁 / 海報宣傳品上或給參加者下載作留念之

用，如參加者不願意被拍或展示照片，請於活動開始前、或遇拍攝時通知負責職員，以便作出適當安排。 
 

會員編號:            - 25 入會日期:20     年     月     日  ARS  ACCESS 

申請人姓名                                     先生 /  女士 

聯絡電話︰  

接收本中心活

動通訊方式 
 

 以 Whatsapp 接收，號碼︰ 

 以電郵接收，電郵︰ 

 郵寄，地址︰ 

 不接收 

家庭各成員資料 

家庭成員 父 母 子 / 女 子 / 女 子 / 女  
姓名 (中文全

名 及 英 文 稱

呼) 

 
 
 

     

出生日期 
 

________年 
 

 
________年 

 

 

________年 
 

________月 

 

________年 
 

________月 

 

________年 
 

________月 

 

________年 
 

________月 

介紹來源︰ 
 本會會友 
 
姓名︰ 

 本中心會員 
 
姓名︰ 

 自洽  其他 

信仰︰ 

(1)本會會友 
(2)基督徒 
(3)慕道/主日學 
(4)          

(1)本會會友 
(2)基督徒 
(3)慕道/主日學 
(4)          

(1)本會會友 
(2)基督徒 
(3)主日學  
(4)          

(1)本會會友 
(2)基督徒 
(3)主日學 
(4)          

(1)本會會友 
(2)基督徒 
(3)主日學 
(4)          

(1)本會會友 
(2)基督徒 
(3)主日學 
(4)          

 
本人已細閱上列資料，並接受本表格上之個人資料，袛用作貴會聯絡、報名登

記及相關內部行政使用。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 _____年____月____日  
 

 
工作員簽署︰ 

 



 

（一） 會員（個人 / 家庭）守則                                                            

     『服務中心』服務目標 :  
「基督教香港浸信教會服務中心」於 1988 年由香港浸信教會成立，『透過不同的社會服務工作，以附近的居民為對象，向他們

提供服務，並向他們傳揚福音，引領他們歸向基督。』 

1.1 為退休人士（50 歲或以上）提供各類型社交、文娛、康樂、教育及基督教等活動，促進他們建立一豐盛的退休生活。 

1.2 
為兒童及青少年（8-18 歲）組織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體，為他們提供體能、智能、社交及靈性上的發展活動，以增強

他們的個人發展，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良好的人際關係。 

1.3 為家庭提供社交、文娛、康樂、教育及基督教等團體生活，以促進家庭內的人際關係，使家庭的生活質素得到提高。 

1.4 
為以上各項服務的會員，安排探訪、查經班、個人佈道等福音性活動，以協助他們認識福音，明白救恩的意義，從

而歸向基督，加入教會。 

 
  (二) 『個人 / 家庭會員』細則 : 

(1) 對象 
個人會員 18歲或以上的人士 

家庭會員 兩代的家庭（以家庭作會員單位、其中一位子女必需17歲或以下）。 

(2) 手續 填妥入會申請表格後並繳交會員年費辦理入會手續。 

(3) 會費 
個人會員 每年＄30元（以每年 1-12月計算） 

 
家庭會員 每年＄60元（以每年 1-12月計算） 

(4) 
會員個人

資料的處

理 

收集會員資料守則︰為遵守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中所列載的規定，確保香港浸信教會儲

存的個人私隱及個人資料得到充份保護和妥善儲存，及資料準確無誤，守則如下︰ 

4.1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使用準則︰ 

 4.1.1 香港浸信教會將依照在收集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資料。 

 4.1.2 
香港浸信教會可能使用會員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郵寄地址、所

屬機構/公司/學校），以便香港浸信教會日後與你通訊、處理報名、發出收據、研究/分析/統
計、收集意見、作活動／訓練課程／推廣用途，及通知與香港浸信教會相關之事宜。 

 4.1.3 
香港浸信教會不會在未得會員同意前將其個人資料提供與任何第三者作與非本會相關的用

途，亦不會售賣或轉移會員的個人資料予任何第三者。 

 4.1.4 
向香港浸信教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會員亦可以隨時要求香港浸信教會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

料作上述推廣之用途，費用全免。 

4.2 

查閱及更新個人資料及申請停止使用個人資料作推廣用途︰除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規定的

豁免範圍之外，會員有權就香港浸信教會儲存有關的個人資料提出查閱、更改及停止使用會員的個人

資料作推廣之用途的要求，除非個人資料在達成使用目的後已刪除。會員可以用郵寄／傳真／電郵形

式通知香港浸信教會。 

(5) 備註 

5.1  凡各會員有效期已屆滿者，需辦理續會手續，方可繼續享有會員之權利。 
5.2  凡各會員有效期已屆滿而未有辦理續會手續者作退會論。 
5.3  會員費用一經繳交，將不獲退還費用。 
5.4 會員若有任何個人資料的更改(如搬遷等)，敬請盡早通知本中心。 

 
 
 
 
 
 
 
 
 



 

(三)服務中心在不同處境下取消班組 / 活動各項服務安排 

各參加者在出發前來本中心前，

需留意天氣、交通、社會環境等

情況，應以安全為重。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參觀、 
 戶外旅行） 

休憩服務︰ 
（怡樂坊、玩具

閣、圖書角、婦女

心靈空間） 

所有班組︰ 
（不同年齡的班組、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50 分隊、彩虹中樂

團） 

常青團 
生命學苑 
量血壓服務 

(一)  
天氣

因素 

活

動

前

兩

小

時

懸

掛 
 

1 號風球 照常服務 照常進行 照常進行 照常進行 

3 號風球 照常服務 照常進行 取消 取消 

8號或以上風球 
停止服務 取消 取消 取消 

黃色暴雨警告 照常服務 照常進行 照常進行 照常進行 

紅色暴雨警告 
照常服務 照常進行 取消 取消 

黑色暴雨警告 
視乎時間 取消 取消 取消 

(二) 
政府、官方或公共機構發

出停課通知因素︰ 
將視乎有關因素所影響的單位或年齡群組而訂定取消的範圍，受影響

的參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三) 

安全因素︰本教會或服務

中心管理委員會因應安全

情況自行決定取消課堂。 
   如遇天文台在本中心開放時間內發出告黑色暴雨警告，本中心仍維持服務，使用者可留在中心或在

安全情況下離開；另如該警告在上午八時前發出，本中心將待警告除下後兩小時恢復服務。 

(1)  
所取消之室內課堂，本中心一般課程將以補堂形式處理，並安排順延在接續課程原定的日期及時間後

舉行，參加者未能出席，將不獲得退款（由於暑假期間的課堂未能安排順延補課，未上的課堂將安排

退款）。 

(2)  
所取消之戶外活動，本中心需依從參觀單位或營地之指示而作出變動，將視乎情況作改期或取消的安

排，活動費用將按情況全部或部份退回。 

(3)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50 分隊及彩虹中樂團兩個單位，因是恆常集會安排，取消課堂將不設退款。 

(四)  報名須知 

(1) 本中心的開放時間如下︰ 
周二至周六 上午10︰00 - 下午6︰00 / 周日 上午9︰00 – 下午1︰00 / 逢周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2) 若於課程前或活動前未有接獲本中心的任何通知，參加者應按收據及單張所列之時間及地點出席活動。 
(3) 所有活動一經報名後，不得要求退回款項或更換參加者。（本中心接受參加者就已報的活動或班組費用轉

往參與其它活動或班組費用的安排，惟有關轉班手續需於活動或班組舉行最少一星期前辦理，轉換活動或

班組需繳交行政費$30（以每次計算）。 
(4) 本中心保留於必要時更改各項安排活動細節的權利。 
(5) 本中心的活動或課程如因特別事故更改，本中心會將發出通知後及安排退回已繳的費用，$200或以下者憑

正式收據可獲退現金，$201以上或沒有正式收據者需由本中心發回劃線支票。（＊請參加者保留收據為要

＊） 
(6) 本中心的活動若因人數不足或其它因素而得取消或延期，參加者將獲通知。 
(7) 各參加者須遵守中心內一切守則，愛護公物，尊重工作人員及導師；遇屢勸不改者，本中心可終止其上課

的權利，一切費用恕不退還。如有損壞任何公物則須照價賠償。 
(8) 本中心可能在各參加者參與小組 / 活動過程中被拍照，日後用於本會網頁 / 海報宣傳品上或給參加者下

載作留念之用，如參加者不願意被拍或展示照片，請於活動開始前、或遇拍攝時通知負責職員，以便作出

適當安排。  


	『服務中心』服務目標 :
	(二) 『個人 / 家庭會員』細則 :

